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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宝引证码】：CLI.C.81964317



北京拓思德科技有限公司诉深圳市诚煌创科科技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
北京拓思德科技有限公司诉深圳市诚煌创科科技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
——民事诉讼中的抵销性抗辩及其审查原则

关键词：民事；不当得利；抵销性抗辩；审查原则

  [裁判要旨]

　　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抵销性抗辩，人民法院应综合考虑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同时，要考量是否有利于简化债的清偿、减少当事人的讼累，是否有利于人民法院提高诉讼效率、公平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遵循合理、适度的原则进行审查和裁量。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　　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　　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

　　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第一百条　　当事人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以抵销。

  [案件索引]

　　一审：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16）粤0391民初609号（2017年6月27日）

  [基本案情]

　　原告北京拓思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思德公司）诉称：2015年10月1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购销合同》（编号：TSD-P0-2015110203），约定原告向被告订购交互白板TSC-B0080，数量为99件，单价为1420元，总价为140580元。2015年10月29日，原告通过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清华园支行向被告在中国建设银行宝安支行的账户支付了该笔货款，数额为140580元。2015年11月17日，原告通过同一支行向被告的同一账户支付了140580元。原告就上述《购销合同》向被告支付了两次款项，重复支付的140580元无合同依据，被告属于不当得利，应当向原告返还重复支付的140580元。因被告拒不返还，原告依法起诉请求法院判决：（1）被告向原告返还款项140580元；（2）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以140580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5年11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暂计至2016年4月18日为2690元）；（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深圳市诚煜创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煜公司）辩称：被告的确收到这笔款项，但是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不能成立，因为原告和被告在2015年7月20日签订有另外一份《委托生产合同》（合同编号：2015 -060501）,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点阵交互式白板膜，型号有3种，单价分别是727元／块、390元／块、99元／块。2015年9月2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采购订货单》，约定原告向被告采购总价为941500元的点阵交互式白板膜，产品型号是D-IWB-40000、 D-IWB-1920、 D-IWB-1600，单价分别是727元／块、390元／块、99元／块。该订货单第4条注明本订单受合同编号2015-060501的《委托生产合同》约束。2015年11月17日原告分别向被告支付264900元和30万元。在该合同中原告还欠被告348355元，原告2015年11月17日支付的140580元应当是2015年9月24日《采购订货单》项下的，因此，被告收取原告的这笔货款是有合同依据的，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不能成立。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0月16日，原告拓思德公司与被告诚煜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合同号：TSD-P0-2015110203），约定原告拓思德公司向被告诚煜公司采购交互白板TSC-B0080，单价是1420元，总价为140580元，被告诚煜公司收到货款后3日内发货。原告拓思德公司提供的证据“付款申请单”显示了其内部的审批流程，该付款申请单申请时间是2015年10月28日，摘要部分载明了用途是采购白板，并注明了合同编号TSD-P0 -2015110203。 2015年10月29日，原告拓思德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诚煜公司支付140580元，摘要注明是购货款。原告拓思德公司提供的第二份“付款申请单”显示2015年11月9日，原告拓思德公司内部再次启动付款流程，摘要载明合同编号为TSD-P0-2015110203，支付全款。2015年11月17日，原告拓思德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被告诚煜公司再次支付了140580元，摘要注明是购货款。

　　被告诚煜公司承认收到两笔同一金额的款项，但抗辩称原告拓思德公司和被告诚煜公司在2015年7月20日签订有另外一份《委托生产合同》，根据该合同，双方在2015年9月24日签订了《采购订货单》，原告拓思德公司向被告诚煜公司采购总价为941500元的点阵交互式白板膜。2015年11月17日，原告拓思德公司向被告诚煜公司支付564900元，但原告拓思德公司还欠被告诚煜公司348355元，因此，被告诚煜公司收取原告拓思德公司的这笔货款是有合同依据的，原告拓思德公司主张的不当得利不能成立。

　　针对被告诚煜公司提出的抗辩，原告拓思德公司补充了反驳性证据并称，被告诚煜公司所称《委托生产合同》及其项下《采购订货单》系原告拓思德公司原副总裁张晓峰、张媛媛违法签订，属于无效合同，原告拓思德公司已就该两人涉嫌犯罪的情况向公安机关报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已受理，案号为京公海经受案字[2016] 000029号。《委托生产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尚未确定，且与本案分别基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审理，被告诚煜公司可另行起诉。

  [裁判结果]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7日作出（2016）粤0391民初609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深圳市诚煜创科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原告北京拓思德科技有限公司支付14058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6年4月18日起计算至付清之日）；二、驳回原告北京拓思德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法庭审理情况，原告拓思德公司与被告诚煜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之状态并不是单次性的，而是交叉性或称复合性的。原告拓思德公司起诉的案由是不当得利，被告诚煜公司引以抗辩的事由来自另一个相对独立的债权，其实质是在诉讼中行使抵销权。因此，本案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厘清：一是不当得利问题，二是被告诚煜公司提出的抵销性抗辩能否在本案中审查的问题，三是法院应当如何审查被告诚煜公司提出的抵销性抗辩问题。

　　一、关于不当得利问题

　　本案首先要判定的就是原告拓思德公司是否存在重复支付款项的情形。从两次付款的细节情况看，付款金额与2015年10月16日编号为TSD - P0 -2015110203的合同金额140580元高度契合，从原告拓思德公司内部的付款审批流程看，两次的付款申请单都注明付款的用途是支付编号为TSD-P0 -2015110203的合同款项，足以认定是原告拓思德公司重复付款。另外，从被告诚煜公司所提2015年9月24日《采购订货单》的内容来看，该订单明确约定，原告拓思德公司首笔预付款的金额是564900元，而原告拓思德公司在2015年11月17日恰已支付了564900元，符合该订单的约定，原告拓思德公司无需再向该订单支付140580元的预付款。因此，被告诚煜公司辩称原告拓思德公司第二次支付140580元系针对2015年9月24日的《采购订货单》，没有事实依据。原告拓思德公司是因《购销合同》产生的债务（给付基础）而为给付行为，在原告拓思德公司第一次给付货款后，该合同债务即消灭（给付基础丧失）。因此，就该合同而言，原告拓思德公司的第二次付款行为不存在符合合同约定的给付目的，故被告诚煜公司取得该笔款项“无合法根据”，被告诚煜公司在该合同范围内构成不当得利。

　　二、关于被告诚煜公司提出抵销性抗辩应否在本案中审查的问题

　　被告诚煜公司在庭审中没有明确提出行使抵销权，但是被告诚煜公司提供了其存在对原告拓思德公司享有其他合同债权的初步证据，即编号为2015－060501的《委托生产合同》、 2015年9月24日的《采购订货单》以及该订单的相关履行情况，并以此作为抗辩事由，因此，应当认为被告诚煜公司是以行使抵销权的方式提出了抗辩，即抵销性抗辩。在诉讼中主张抵销时，实体上具有让对方当事人的债权与抵销债权在对等的数额内予以消灭的目的，但在诉讼上，由于双方当事人对抵销的原因事实和债务消灭的后果存在争议，需要由法院审判权的介入并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判断。故在诉讼中行使抵销权，需要综合考虑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的法律关系，方能最终确定抵销权的行使方式及其法律效果。就本案而言，原告拓思德公司起诉的事实并不复杂，就是支付了两笔数额一样的货款，被告诚煜公司对该事实本身不持异议，但提出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被告诚煜公司对原告拓思德公司享有其他债权。如果被告诚煜公司提出的这个债权事实通过审查得以认定，按照前述的分析，就产生了相互抵销的法律效果，简化了双方债的清偿，减轻了双方当事人的诉累，因此，本院对被告诚煜公司提出的抗辩请求及涉及的事实应当进行审查。

　　三、关于法院应如何审查抵销性抗辩的问题

　　法院如何在诉讼中展开对抵销性抗辩的审查，现行《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针对本案中如何审查被告诚煜公司提出的抵销性抗辩问题，既要有利于简化债的清偿、有利于整体上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又要有利于人民法院提高诉讼效率、公平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院从诉讼效益、诉讼公平以及比较法的三个方面的维度进行审查后认为，本案被告诚煜公司所提的抵销性抗辩与原告的诉讼请求并非出于同一民事法律关系，在抗辩的原因事实较为复杂、双方争议较大、短期内难以作出判断的情况下，法院基于适度、合理的原则应当停止在本案中对于抵销事由的审查，驳回被告诚煜公司提出的抵销性抗辩。但法院同时明确，驳回只具有程序性意义，驳回本身不产生否定被告诚煜公司抗辩所依托的基本事实的真实性之后果，而是将审查的“指针归零”，恢复到未审查之初的状态。因此，不会产生既判力和一事二理的问题，本案被告诚煜公司可以就其所主张的事实另行起诉。

　　综上，法院最终认为原告拓思德公司请求被告返还140580元，举证充分，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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